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3.67元/股
● 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3.64元/股
●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未设定回购股份价格下限
●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2026年5月20日
一、回购股份事项概述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
次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3.67元/股（含），按回购价格上限和回购金额上下限测算，预计
回购股份数量约为7,315,289股至14,630,578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比例为1.41%至
2.81%，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用于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
券时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017)。

二、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
2026年 5月 7日，公司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披露了《2025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未来实施权益
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0.3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
年度。由于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的权利，以当前总股本520,535,520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5,115,000股后的股本
505,420,520股为基数，计算出本报告期预计现金分红金额为 15,162,615.60元（含税）。本次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0日。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分配比例，即15,162,615.60元=
505,420,520股×0.03元/股；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
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
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0291288元计算（每
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0.0291288元/股=15,162,615.60元/520,535,520股）。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291288元/股。

三、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017)：若公司

在回购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
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鉴于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公司对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调整，
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13.67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3.64元/股
（含），具体计算过程如下：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
金红利=13.67元/股-0.0291288元≈13.64元/股（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调整后的回
购价格上限于2026年5月20日生效。

上述调整后，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20,000万元人民币和回购价格上限13.64元/股测算，
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14,662,756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2.82%；按回购资
金总额下限10,000万元人民币、回购价格上限13.64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7,331,
378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1.41%，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回购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

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43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26-025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5楼第六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4

428,982,471

63.26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

由董事李仕兵主持，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3人，董磊、郑可、丁凌云、孟枫平（独立董事）、杨平（独立董事）因工作

原因未能列席。
2、董事会秘书李仕兵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时代出版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7,503,057

比例（%）

99.6551

反对

票数

532,174

比例（%）

0.1240

弃权

票数

947,240

比例（%）

0.2209

2、议案名称：关于时代出版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7,360,857

比例（%）

99.6219

反对

票数

757,274

比例（%）

0.1765

弃权

票数

864,340

比例（%）

0.2016

3、议案名称：关于时代出版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6,548,460

比例（%）

99.4326

反对

票数

2,366,711

比例（%）

0.5517

弃权

票数

67,300

比例（%）

0.0157

4、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7,272,260

比例（%）

99.6013

反对

票数

1,659,711

比例（%）

0.3868

弃权

票数

50,500

比例（%）

0.0119

5、议案名称：时代出版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孟枫平）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7,209,940

比例（%）

99.5868

反对

票数

1,685,231

比例（%）

0.3928

弃权

票数

87,300

比例（%）

0.0204

6、议案名称：时代出版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杨平）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7,203,340

比例（%）

99.5852

反对

票数

1,691,831

比例（%）

0.3943

弃权

票数

87,300

比例（%）

0.0205

7、议案名称：时代出版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周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7,237,240

比例（%）

99.5931

反对

票数

1,691,831

比例（%）

0.3943

弃权

票数

53,400

比例（%）

0.012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时代出版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关于时代出版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时代出版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时代出版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孟枫平）

时代出版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杨平）

时代出版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周展）

同意

票数

6,487,277

6,345,077

5,532,680

6,256,480

6,194,160

6,187,560

6,221,460

比例（%）

81.4300

79.6450

69.4476

78.5329

77.7507

77.6678

78.0934

反对

票数

532,174

757,274

2,366,711

1,659,711

1,685,231

1,691,831

1,691,831

比例（%）

6.6799

9.5055

29.7075

20.8331

21.1534

21.2363

21.2363

弃权

票数

947,240

864,340

67,300

50,500

87,300

87,300

53,400

比例（%）

11.8901

10.8495

0.8449

0.6340

1.0959

1.0959

0.670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国杰、张鑫、江凯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551 证券简称：时代出版 公告编号：临2026-017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临海市临海大道（东）558号中门行政会议室。
（五）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9人，代表股份77,791,70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0.1964%。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76,961,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9.447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4 人，代表股份 830,2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91%。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24人，代表股份数为 830,2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91%。

（六）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陈永辉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北京植德律
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786,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反对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4,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16%；反对 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786,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反对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4,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16%；反对 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790,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6%；反对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786,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反对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4,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16%；反对 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786,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反对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4,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16%；反对 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785,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6%；反对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3,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71%；反对 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4%；弃权1,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5%。

7、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785,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6%；反对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3,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71%；反对 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4%；弃权1,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5%。

8、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785,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6%；反对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3,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71%；反对 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4%；弃权1,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5%。

9、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785,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6%；反对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3,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71%；反对 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4%；弃权1,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5%。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杜莉莉律师、谭燕蓉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1238 证券简称：浙江正特 公告编号：2026-018

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的决定由公司董事会审议作出，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
7.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奉强先生
8.会议地点：广西南宁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9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52人，代表股份106,568,23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数的30.8220%。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为2人，代表股份104,478,46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30.217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0 人，代表股份 2,089,7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6044%。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现场或通过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4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等公告文件。

本次股东会共6个议案，其中议案4.00为特殊决议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须由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5,818,52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

99.2965%；反对749,71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703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高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340,0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64.1248%；反对749,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
总股份数的 35.875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5,919,92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

99.3916%；反对648,31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608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高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441,4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68.9770%；反对648,3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
总股份数的 31.02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5,833,12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

99.3102%；反对735,11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689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高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354,6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64.8234%；反对735,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
总股份数的 35.176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5,825,46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

99.3030%；反对686,06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6438%；弃权
56,71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053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高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34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64.4569%；反对686,0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
总股份数的32.8295%；弃权56,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2.7137%。

5.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5,375,36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

98.8807%；反对 1,192,87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1.1193%；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高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9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
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2.9186%；反对1,192,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
股份数的 57.081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5,365,76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

98.8716%；反对 1,202,47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1.1284%；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高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8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
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2.4592%；反对1,202,4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
股份数的 57.540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诗梦律师、范晓东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经办律师签字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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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1528 证券简称：瑞丰银行 公告编号：2026-019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财务负责人的

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

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行财务负责人离任情况
本行董事会收到陈钢梁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陈钢梁先生因工作职务调整原因，申请辞

去本行财务负责人职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行《章程》规定，该辞呈自2026年5月20日起
生效。本次离任后，陈钢梁先生将继续担任本行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董
事会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委员会委员职务。

姓名

陈钢梁

离任职务

财务负责人

离任时间

2026年5月20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7年12月29日

离任原因

工作职务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如适用）

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行
长、首席合规官、董事会风险
管理和关联交易委员会委员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毕
的公开承诺

是，存在未履行完毕的
增持承诺

二、离任对本行的影响
经陈钢梁先生确认，其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其他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
2026年4月30日,本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管理人员自愿增持本行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本行董
事长吴智晖先生，董事、行长陈钢梁先生，董事、副行长严国利先生，纪委书记罗妙娟女士，副
行长宁怡然先生，董事会秘书章国江先生，职工董事章红凤女士，总行部门、支行主要负责人，
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合计不低于247万股本行A股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为自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钢梁先生已按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其已持有的本行 550,383股股
份。本次离任后，陈钢梁先生将继续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其持有的本行股份，且将继
续履行其自愿增持股份承诺。

本行董事会对陈钢梁先生在担任本行财务负责人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诚挚谢意。
三、关于聘任本行财务负责人的事项
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6年 5月 20日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本行财务负责

人》的议案，聘任罗妙娟女士为本行财务负责人。该事项已经本行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罗妙娟女士将在获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绍兴监管分局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核准后履职。在其正式履职前，由陈钢梁先生代为履行财务负责人职责。

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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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

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8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8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笛扬路1363号瑞丰银行三楼一号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8日
至2026年6月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1.01

1.02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罗妙娟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选举宁怡然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决议公告与本次股东会通知同时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进行披
露。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与本次股东会通知同时披露的股东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
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
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
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行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行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1528

股票简称

瑞丰银行

股权登记日

2026/6/3

(二)本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行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或其它有

效单位证明的复印件、证券账户卡、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能够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
效证明文件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或其它有
效单位证明的复印件、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
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证券账户卡、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
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及代理人有
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传真或亲自送达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以传真方式办理登
记手续的，现场出席会议时，应提交上述登记资料的原件。

（二）登记时间
2026年6月4日（星期四）一6月5日（星期五）
上午9：30-11：30，下午14：30-16：30
（三）登记地点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笛扬路1363号瑞丰银行六楼
（四）会议现场登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未提前办理登记手续而直接参会的，应在会议主持人

宣布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前，在会议现场签到处提供
本条规定的登记文件办理登记手续，接受参会资格审核。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笛扬路1363号瑞丰银行六楼
邮政编码：312030
联 系 人：秋女士
联系电话：0575-81105280
传 真：0575-84135560
（二）与会人员交通、食宿及其他相关费用自理。
（三）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出席本次会议时请出示相关

证件的原件（持股凭证、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00

1.01

1.0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罗妙娟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选举宁怡然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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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

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虞兔良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书面委托吴智晖董事长代为出席并表

决。
本行于2026年5月15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在本行以现场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14名，实际出席董事13名，虞兔良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书面
委托吴智晖董事长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由董事长吴智晖主持，公司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聘任本行副行长
1.聘任罗妙娟女士为本行副行长。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罗妙娟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一。
2.聘任黄斐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黄斐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一。
3.聘任盛丽丹女士为本行副行长。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盛丽丹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一。
上述事项已经本行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罗妙娟女士、黄斐先生、盛丽丹女士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尚需取得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绍兴监管分局的核准。
二、提名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1.提名罗妙娟女士为本行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
该事项已经本行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本行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认

为，罗妙娟女士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同意罗妙娟女士为本行第五届董事会执
行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罗妙娟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二。
2.提名宁怡然先生为本行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
该事项已经本行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本行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认

为，宁怡然先生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同意宁怡然先生为本行第五届董事会执
行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宁怡然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二。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会审议。罗妙娟女士、宁怡然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需取得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绍兴监管分局的核准。
三、聘任本行财务负责人
聘任罗妙娟女士为本行财务负责人。该事项已经本行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审计委

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罗妙娟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一。
罗妙娟女士将在获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绍兴监管分局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核准

后履职。在其正式履职前，由陈钢梁先生代为履行财务负责人职责。详情请查阅本行同日披
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变更财务负责人的公告》（2026-019）。

四、修订《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提请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详情请查阅本行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绍兴瑞丰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2026-020）。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董事会审阅了以下事项：
一、修订《反洗钱履职考核评价办法》。

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附件一：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罗妙娟 女 1976年9月出生 中国国籍
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历任上虞农信联社永和信用社员工，上虞农信联社上

浦信用社客户经理、信贷主管，上虞农村合作银行人力资源部科员兼团委书记，人力资源部总
经理助理，审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审计部总经理，财务会计部总经理，上虞农商银行计
划财务部总经理，上虞农商银行党委委员，上虞农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上虞农商银行党
委委员、纪委书记，上虞农商银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事长，瑞丰银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监事长，瑞丰银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现任本行党委委员。

除上述情况外，罗妙娟女士与本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
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
满的情形；不存在最近36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最近36个月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3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
不良记录。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妙娟女士持有本行股份8万股。

黄斐 男 1986年11月出生 中国国籍
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历任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员工，萧山农商银行人

力资源部科员、人事管理科科长，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高新支行行长，南阳支行行长，党委办
公室主任兼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现任本行党委委员。

除上述情况外，黄斐先生与本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
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
的情形；不存在最近36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最近36个月内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3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
良记录。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斐先生未持有本行股份。

盛丽丹 女 1984年11月出生 中国国籍
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历任绍兴县农村合作银行安昌支行综合柜员，国际业务部外汇会

计，公司银行部大客户管理及产品经理，瑞丰银行公司银行部大客户管理及产品经理岗，越州
支行公司客户经理、团队长，微贷事业部经理助理，零售银行部经理助理、副经理、总经理助
理，零售金融总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级），零售金融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零售金融部总
经理，公司金融部总经理，镜湖支行行长。现任本行党委委员。

除上述情况外，盛丽丹女士与本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
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
满的情形；不存在最近36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最近36个月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3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
不良记录。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盛丽丹女士持有本行股份1.66万股。

附件二：
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

罗妙娟 女 1976年9月出生 中国国籍
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历任上虞农信联社永和信用社员工，上虞农信联社上

浦信用社客户经理、信贷主管，上虞农村合作银行人力资源部科员兼团委书记，人力资源部总
经理助理，审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审计部总经理，财务会计部总经理，上虞农商银行计
划财务部总经理，上虞农商银行党委委员，上虞农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上虞农商银行党
委委员、纪委书记，上虞农商银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事长，瑞丰银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监事长，瑞丰银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现任本行党委委员。

除上述情况外，罗妙娟女士与本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
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
满的情形；不存在最近36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最近36个月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3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
不良记录。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妙娟女士持有本行股份8万股。

宁怡然 男 1980年11月出生 中国国籍
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历任绍兴县信用联社齐贤支行柜员、站所辅导员、信贷内

勤，绍兴县农村合作银行齐贤支行客户经理，信贷管理部科员，信贷管理中心经理助理，瑞丰
银行放款中心经理助理，放款中心副经理，大客户营销中心副经理，法律合规部副经理，微贷
事业部副总经理（全面负责），微贷事业部总经理，瑞丰银行党委委员。现任本行党委委员、副
行长。

除上述任职情况外，宁怡然先生与持有本行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行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
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最近36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最近36个月
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3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重大
失信等不良记录。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怡然先生持有本行股份24.9888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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